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童车初始工厂检查 全要素检查 部分要素检查 
     检查类型 

      单 
元 

数 
工厂人数 

≤2个 

认证单元 

＞2个 

认证单元 

≤2个 

认证单元 

＞2个 

认证单元 

≤2个 

认证单元 

＞2个 

认证单元 

0-50 1.5 人日 2 人日 1 人日 1.5 人日 1 人日 1.5 人日 

51-200 2.5 人日 3 人日 2 人日 2.5 人日 2 人日 2 人日 

201-500 4 人日 3 人日 2.5 人日 

500 以上 5 人日 4 人日 3 人日 

 上述时间含 0.5 人日文

审时间 

  

 
注 1：电玩具、塑胶玩具、金属玩具、弹射玩具、娃娃玩具、软体填充玩具、竹木

玩具、口动玩具、纸及纸板玩具、类似文具玩具、软性造型玩具、充气玩具、水上玩
具十三类产品中每增加一类产品，在上述表格人日数的基础上增加 0.5 个人日。一般
情况下，每个加工场所全要素检查不超过 4个人日，部分要素检查不超过 3个人日。

注 2：童车类产品按强制性认证实施规则中界定的七个类别，承载儿童体重玩具按
其自愿性规则中界定的两个类别，每增加一个产品类别在上述表格人日数的基础上增
加 0.5 个人日。一般情况下，每个加工场所全要素检查不超过 4个人日，部分要素检
查不超过3个人日，童车类产品初始工厂检查每个加工场所现场检查为1至5个人日。

注 3：对于生产厂有多个加工场所，每个场所属于生产流程的不同阶段，可考虑每
个场所增加 0.25 个人日，最多不超过 1个人日；若每个场所均是独立完成生产流程
的，按上表格单独核算。 

注 4：现场验证产品检测不合格整改措施实施情况的工厂检查，一般为0.5-1个人日。

注 5：现场验证工厂检查不符合项报告关闭情况的工厂检查，一般为 0.5-1 个人日。

注 6：对于同一委托人、制造商、生产厂的监督检查结合初始工厂检查一同进行的

检查，检查人日计算方法如下： 

1）当初始工厂检查人日数＞监督检查人日数时： 

工厂检查总人日数﹦初始工厂检查人日数+0.5×监督检查类别数 ，总人日数不超过

5个人日； 

2）当初始工厂检查人日数≤监督检查人日数时： 

工厂检查总人日数﹦监督检查人日数+1+〔0.5×（初始工厂检查类别数-1）〕，总人日

数不超过 5个人日 

注 7：ODM 认证模式 
1) ODM 工厂监督检查时，可根据 ODM 制造商数量适当增加核查人日数，每个制造

商不应超过 0.25 个人日，总增加数不超过 1个人日。 
2) 对 ODM 制造商进行现场检查及监督检查。核查人日数不应超过 0.5 个人日。 

注 8：OEM 认证模式 

1)同一生产厂的多个制造商监督检查同时进行时，工厂检查总人日数为每个制造商单

独核算的人日数各减 1个人日之后的总和。 

当每个制造商单独核算的人日数不足 1人日时，以 1人日核算。工厂检查总人日数一

般最多不超过 6个人日，当超过 6个人日数时，大于 1人日数的制造商单独核算的人

日数还应减去超出部分人日数的平均值。平均值为超出部分的人日数除以大于 1人日

数的制造商数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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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）对于已获证分类管理级别为 A和 B的生产厂与新的 OEM 制造商合作认证同类产品

需要单独进行初始工厂检查时，检查人日数可在原生产厂初始工厂检查人日数的基础

上减少 0.5 个人日，减少后的现场检查人日数不低于 1.5 个人日。如与监督检查结合

进行时，人日数为上述计算方法累加监督人日数，但总人日数不超过 7个人日。 

3) 对 OEM 制造商进行现场检查时，一般人日数不应超过 0.5 个人日。 
 

注 9：如监督检查时有换版/新增质量管理文件，可增加文件审核人日数，一般不
超过 0.5 个人日。 

注 10：通常情况下，按照童车类和其它五类玩具分别进行人日核定，童车类或其
它五类玩具每个场所对应全要素现场监督检查时间总人日不超过 5个人日，部分要素
现场监督检查时间总人日不超过 3.5 个人日。若童车和其它五类玩具或五类的部分产
品均生产，总人日数为两大类产品单独核算人日数之和的 70%。 
 

 


